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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行總部遷址及註冊地址變更公告

茲提述貴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日期為2020年4月29日之通函（「通函」）
及2020年5月20日之年度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投票表決結果公告中有
關本行遷址事項。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因業務發展需要，本行總部將於近期由中國貴州省貴陽市南明區中華
南路149號遷址至中國貴州省貴陽市貴州金融城一期商務區2號樓貴州
銀行大廈（貴州省貴陽市觀山湖區永昌路 9號）；此後，本行註冊地址亦
將由中國貴州省貴陽市雲巖區瑞金中路41號變更為中國貴州省貴陽市
觀山湖區永昌路9號。

本行網址、電話、傳真、電子信箱等其他聯繫方式均保持不變。本行會
在總部遷址完成後及註冊地址變更於相關監管機構完成變更登記後做
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貴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志明

董事長

中國，貴陽，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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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志明先生及許安先生；非執
行董事龔濤濤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湯欣先生、王革凡先生、宋科
先生、李守兵先生及羅卓堅先生。

*  貴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香港法例第155章《銀行業條例》所界定的認可機構，不
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亦未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務。


